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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阐释学视角下《诗经·召南·摽有梅》婚俗问题探析
田婉吟

（湖北恩施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99）

[摘　要]《诗经》是对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人们社会生活的狭观，它描绘了该时期丰富多彩、情态各异的文化风貌，其中有大量诗篇反映

了周代的婚姻观念、婚姻形态和婚恋习俗。历代阐释者在对《诗经》进行阐释时有很多共识，也产生看很多不同的见解，本文基于《摽有梅》

一诗比较毛诗、郑笺对于婚龄、婚时以及求偶主动与“礼”的矛盾问题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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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摽有梅》全诗三章十二句，诗中表达了待嫁女子毫无

掩饰的坦诚纯朴的求偶心声，诗歌内容看似平实简单，实则

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文化和深刻的婚俗礼仪。《诗经》中有很

多关于婚俗的诗歌，自《诗经》问世以来，关于《诗经》的

阐释之作很多，《毛诗故训传》《〈毛诗传〉笺》《毛诗正

义》等作为对经典阐释的著作，虽然在主要思想方面是吻合

的，但是对于很多方面的阐释也不尽相同。毛和郑作为阐释

《诗经》的重要学者对于婚龄、婚时的解释不尽相同，而关

于古代求偶主动性与“礼”的矛盾，从古至今的学者也有不

同的看法。

一、婚龄问题

《召南•摽有梅》中“迨其谓之”[1]，传云: “谓之，不

待备礼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

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2］在古代男女成婚需要符合礼，

而达到婚嫁年龄也是婚俗“礼”的一方面要求，没有达到成

婚年龄就不符合“礼”，超过结婚年龄而未成婚也不符合

“礼”，因此，古代婚姻与制度、礼俗密不可分。

对于《诗经》时代的成婚年龄，毛、郑其实观点是不

同的。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摽有梅》的解释谈到毛亨

对婚龄的看法，认为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就应该遵循蕃育

法，蕃育法是统治者为了保证人口生产而推行的生育政策。

“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则未落宜据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

矣。”[1]从中可以看出，毛亨认为诗中以梅子坠落多少来比

男女婚嫁最佳年龄，如果男子二十八九、女子十八九还没成

婚，就已经距离最佳婚配年龄越来越远了，这时就会以蕃育

法来催促了。《礼记》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

之道”[1]，成人乃可为人父矣。综合来看，说明当时礼法规

定女子十五、男子二十应该婚配，也就是婚嫁年龄。王肃述

谈《毛诗》：“前贤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

不敢不事人。”谯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

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则速，后是则晚矣。”[1]

王肃、谯周也都认为二十、十五是男女婚嫁年龄。这些说法

也基本都是取自于毛亨之说，认为男子二十以至二十九、女

子十五至十九都是盛年，是适合婚配的年龄。

但是，郑玄认为女子婚嫁年龄应该是二十岁，笺云“女

年二十而无嫁端，则有勤望之忧，明年仲春，不待以礼会

之。时礼虽不备，相奔不禁。”[1]郑玄依据《周礼》、《书

传》、《穀梁》、《礼记》等记载都是说男子三十岁娶妻，

女子二十岁婚嫁，因此，他并不不认同毛亨所言的女子十五

而嫁。他认为“女子十五，正言许嫁，不言即嫁也。”即郑

笺认为女子十五岁则可以下聘，待到二十岁再出嫁。

二、婚时问题

关于结婚时令问题的阐释毛郑也持有不同见解。《东

门之杨》传云“不逮秋冬”，则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荀

子•大略》说道: “霜降逆女，冰泮杀止”［3］。可以看出，

嫁娶时间多半是在秋末至春初的季节。所以毛亨依据其师孙

卿的观念，也认同九月到正月都是适合婚配的时令。在这一

时段成婚的理论依据不是无缘由的，《家语》中说霜降时

节适合婚嫁，而到了冰雪融化时就应该忙于农活，所以婚嫁

就不能在进行，即婚嫁应该在春天时截止。又云：“冬合男

女，春班爵位。”周代的婚姻中有六礼，都是将大雁作为婚

嫁礼物，也可以从中看出婚嫁的时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

农耕为主的国家，周代的农业经济更是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

中心，按照春耕秋收的规律来看，农闲时分也正好是在秋末

至春初，如果在秋到春这个时间段成婚既不会耽误最重要的

农忙。同时，秋收后的农作物作为婚嫁之礼也正合适。班固

《白虎通义•嫁娶》中“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

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4］也明确指出婚嫁必须在春天，

因为春天是万物伊始，同时也符合人们的阴阳交接的理念。

郑玄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由季夏时尽，故至明

年也”。郑认为四月、五月与春接连，还是可以婚嫁，六月

就晚了，则不能再行婚嫁。郑玄、毛亨都以梅子的落比兴，

“谓孟夏之月初承春后，仍为善时，求我当嫁者之众士，宜

及孟夏善时以承昏事。”郑玄认为，梅子孟夏之前都还没有

全落，因此还是适合结婚的时令。

三、主动求偶与“礼”的矛盾问题

《摽有梅》，男女及时也。郑玄认为，一个女人在到

了二十岁之后，还没有人说媒找好婆家，则就要担心能否嫁

的出去了，等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不等男方备好说媒的礼

钱就去相会。在这时，虽然礼数准备不周，两个青年男女也

会奔走相见而没有人去禁止。在毛亨和郑玄眼里，不等准备

周全就幽会，对于男女，特别是对于一个女生来说，是一件

非常不体面的事情，一个女人应该在期限到来之前完婚，所

以，我们在诗中能够读到女主人公求郎的急切语气，有一丝

恨嫁的味道在里面。

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在对《摽有梅》进行解读和阐

释时，也觉得此诗是在歌唱一位“求爱”的女子，期待一个

“及时”的婚姻。“纣世男女，常是先时犯礼为不及时，而

被文王之化者，变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礼，待及嫁娶之年，

然后成婚姻为及时尔。”[5]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在这里把女

子的对于美好爱情的期待，解释得比较符合封建礼法。

《摽有梅》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大胆的求偶主题，

让古代很多接受礼教熏陶的阐释者显得比较难堪，既要去贴

近诗歌的主题，又要将诗歌的主题牵强附会的往合乎礼法上

靠，当然，也有阐释者苦心孤诣的想出各种各样的看似合乎

常理的理由来为作者或者女主人公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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